关于2006年秋季“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

招生录取工作通知

各县、区工作站：

现将2006年秋开放教育招生录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教学点的设置

在试点教学点全面清理及专项清理中予以确认或批准增设，并已通过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总结性评估的教学点，2006年秋季可开展试点工作，并按照中央电大批准开设的本、专科专业招生。

未经中央电大批准不得自行设立试点教学点，或在试点教学点自行增开新专业。试点教学点不得跨区域开展招生活动，不得以各种方式转让或变相转让招生指标，不得将招生工作委托、承包给经营性的中介机构和个人。
二、入学水平测试

   入学水平测试由省电大统一命题、制卷。各县、区工作站组织阅卷、登分，测试时间安排如下：

  1．7月18日各县、区工作站到市电大领取试卷。

2．8月26日上午8：30—10：00综合，10：30－12：00大学语文或高等数学，各考试均为开卷考试。

3．8月31日前务必将成绩按附件五通过电子邮件上传市电大，同时也要交加章后的纸档案.单科成绩低于50分或无入学水平测试成绩的学员省校将不予录取。
二、录取日程安排

1．各教学点、工作站只能根据中央电大批准的专业进行招生（附件1）。

2．8月20日前各试点教学点、工作站将招生情况按附件2的格式填好，上传到市电大招办收。此项工作关系到省校向中央电大申请专业计划的调整，因此各县、区工作站一定要按时准确上报各专业招生人数。如果县、区工作站不按时上报有关数据，省校将视该县、区工作站放弃招生。

3．8月31日前县、区工作站将学员档案材料、入学测试试卷(按专业清好)、成绩名册（试卷上的成绩和名册上的要保持一致）、自考名册等交市电大，完清费用（600元/人），逾期或手续未完影响输机工作，后果自负。

4．对本省自考证书：在省电大初审时对自考学生将全部默认通过并生成学号，将数据上报中央电大后，市电大于9月11日前将自考学生名单（附件3）报给省校，省校再报给省自考办审核，省自考办审核两次：第一次、通过学员的基本信息姓名、毕业证书号、专业、毕业时间等进行审核；第二次、对第一次审核不合格的证书而学员又坚持证书是真实有效的，将由省校将证书原件收齐后带至自考办审核。请各分校提醒学员，如证书是假证，自考办将予以没收。对自考审核不合格的学员省校将其做退学处理，并仍将收取录取建档费。

8．今年中央电大的终审方式（实地100％审核原件、30％抽审原件或30％抽审复印件）和时间尚未确定，待确定后再另行通知。中央电大终审合格后，市电大与省校结清费用，领取花名册、通知书、学生证。

9．录取工作工作结束后，将即使通知各县、区工作站到市电大审核学员的基本信息。

四、入学资格审核

各市、州电大（分校）应严格按下列要求对学员的入学资格进行初审，其审核内容包括：学员登记表，毕业证书、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毕业证书、身份证复印件必须复印在同一张B5纸上装入学员档案，专升本学员还应有本人签字的毕业证保证书(附件5)。

1．本科学员的专科毕业证应确保是国家承认学历的属国民教育系列的普通、成人高校（含自考）的大专以上毕业证。经审查合格的证书，由审核者在毕业证复印件上加盖省校下发的审核专用章和所属电大（分校）公章，并由审核人签字认可。

2．学员毕业证书如果遗失，则必须提供该学员专科录取花名册复印件和毕业学校出具的毕业证明书。

3．学员毕业证与身份证上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应保持一致，如果姓名不相符的，学员必须提供其户口本原件。如户口本上未有更名记录，可由当地派出所或发证学校出具证明，各市电大来省校审核时须将户口本原件或证明原件一起带上。

4．毕业证书如有涂改痕迹将视其为无效证书。

5．根据教育部和部队要求：军校毕业证上的学员照片必须穿军装。

附件一：中央电大批准教学点招生专业明细表

附件二：电大（分校）报名人数统计表

附件三：电大（分校）自考毕业证审核名单

附件四：有效毕业文凭保证书

附件五：入学测试成绩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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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央电大2006秋远程教育专业审批表
	教学点名称
	层次
	专业

	直属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英  语  法学   小学教育

金融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会计学 行政管理  卫生事业管理 水利水电工程 汉语言文学 土木工程  教育管理  经济学   机械设备与自动化

	
	专科
	法学 行政管理 金融 物业管理  教育管理 会计学 英语 工商管理 电子商务 小学教育  物流管理  建筑施工与管理  市政工程管理   电子商务  汉语言文学      水利水电工程 计算机信息管理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应用  护理学  药学   

	泸县
	本科
	法学  汉语言文学    小学教育  教育管理

	
	专科
	法学  会计学  英语  汉语言文学  护理学  广告  现代文员     

	叙永
	本科
	英语  汉语言文学  教育管理

	
	专科
	法学 行政管理  会计学  金融  教育管理  英语 工商管理  电子商务 小学教育  建筑施工与管理  计算机应用  护理学  药学  汉语言文学  计算机信息管理

	古蔺
	本科
	汉语言文学  教育管理  英语

	
	专科
	小学教育  英语   教育管理

	龙马潭
	本科
	英语  教育管理

	
	专科
	行政管理  教育管理  物业管理

	纳溪
	本科
	汉语言文学

	
	专科
	会计学   法学  护理学  小学教育


附件二：

                         电大（分校）报名人数统计表

	教学点名称
	专业
	层次
	报名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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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层次指的是本科或专科。

附件三：

_____________电大（分校）自考毕业证审核名单

	姓    名
	原专科专业
	毕业证书号
	毕业时间（年、月）
	报名专业

	
	
	
	
	

	
	
	
	
	

	
	
	
	
	

	
	
	
	
	

	
	
	
	
	

	
	
	
	
	

	
	
	
	
	

	
	
	
	
	

	
	
	
	
	

	
	
	
	
	

	
	
	
	
	

	
	
	
	
	

	
	
	
	
	

	
	
	
	
	

	
	
	
	
	

	
	
	
	
	

	
	
	
	
	

	
	
	
	
	

	
	
	
	
	

	
	
	
	
	

	
	
	
	
	


附件四：

有效毕业文凭保证书

本人申请参加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本科学习，保证提供的原毕业学校文凭为国民教育系列的学历证书,所获得的毕业证书属于下列第    种情况：

一、普通高校毕业生(参加全国统一普通高考录取入学)；

二、成人高校毕业生(参加全国统一成人高考录取入学);

三、自学考试毕业生(参加国家和地方组织的自学考试)；

四、广播电视大学普招、成招毕业生；

五、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毕业生；

六、部队高等教育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为现役军人或文职干部)；

七、教育部门认定的国外毕业证书；

八、国家承认的其他高等教育学历证书；

九、其他。

如提供的毕业证书无效或所属情况不实，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包括取消学习资格和承担缴纳的学习费用等)由本人负责。

附：毕业证书基本情况：

毕业学校：

学校类别：

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

证书编号：

身份证号：

                     保证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五：

2006年秋现代远程教育新生入学水平测试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成绩汇总

电大分校（盖章）：       工作站：           日期：

	序号
	姓名
	学号
	报名专业
	考试科目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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